附件10

收养评估不合格告知书
收养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切实保障被收养儿童的合法权益和健康成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要求，民政部门于   （时间）   对收养申请人    XXX    和    XXX    是否具备抚养、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进行了调查、评估，因            （原因）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本次收养评估“不合格”。

如收养申请人对收养评估不合格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收到此书面意见后的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    收养登记机关     提出复核申请，并陈述理由。
（收养登记机关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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